
关于进行2009年度全院共青团组织情况统计工作的通知

各团总支：

    为了进一步做好团组织统计上报工作，规范团内管理，加强团的组织建设，根据团省委要求，现将2009年度团组织统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具体要求

    准确统计、合理分析、认真负责、保证质量、严格规定、及时上报。

二、注意事项

1、本年度团组织统计起止时间为2010年1月4日至1月15日。各团总支要派专人负责统计，统计内容要客观详实。
2、统计报表须经各团总支书记签字，并加盖团总支公章后，于2010年1月15日（周五）16：00以前报送校团委，同时，将电子稿发送至464292282@QQ.COM。
附件：1、2009年度团员情况统计表
      2、表格填写说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年1月4日

